1132 &} 3% F % 506352

FI A TARL TG R RGP AIE E R L AR BARE
FRl12# B 437 %1885 0 ¥ FA 122107 6p % - F 24
(Aeprdgi t 28 SRR F111# B F 923745« 247
85L) Azt R AR TEFH N F HARSE o H) AT
R
T 2| B 2 30 ed -
TR RIS TR G PRANEY O EREN LR
Ao B EAe b R R uATEREFAITEE D -
TP 204
- S~ FBB IR A

f;);\\
‘\j—r-
>
‘r]-,-
x.
c?@‘
bES
(3
(4
>~

NG
ETIRS
(3
(P
KL
i
0%
—A‘\
—_—
— O
(@]

m.'- lfr

%P} O ™ =4
&
it
el ;
3‘3 -
% .
*f\l
3
%1
T—E

TpHEEHp m‘ai'*@- H e B AT
A3 EBRT OOW® 2 k97 %%&(%@%%“Hl
) AR OO% 2+ o T2 F R L EE AT AR

%— 7



4

i

4

I
~
‘.

Ay s W e ﬁmiﬁﬂuaéfﬁ()gﬁ LiE T
o ALz 2B 23t OO% A 7 Blia
AdFE P IR RERANET (24 % %183
E)oﬁ&%?%ﬁ%%%&iﬁ%ﬂOQﬁﬂﬁﬁﬁﬁ
Fo T EAARE 128107 22 W AL ERE S - Ak
NG g e AE B (SRR R 5149~ 150-1F ) 0 R 7
R R E R T AT ﬁm%@m%ﬁmi’m

P AR BN AR > KBRS A T L

4—[\
Yot

Fﬂ’ﬁ4wﬂ4IMﬁH”MB%®@$ﬁ*ﬂ
i%m-ﬁ%’ﬂ@@w%ﬁﬁiﬁ’@wﬁmo

x5
%%M%iﬂé¥%§$kﬁﬁg~gﬁﬁ%ﬁ
,’n;“lIﬁ %Ipl,, é‘%‘?t » J— _Ef_u%]»g Sk /%@T
JRRE|AFeAz b F o PR AR RAAETEE 0 B AR
FENREAA RS (2ARETI9E) P BERTRA
Az 27 AU SR FAE PR > ARG e
Bl R ]2 A 0 A R S R BRI P R R 2

srfe 2o B B INA o LI AP oo

A2 I kRS R gE T REE-EAEE 0 R
IR 23 3F -

S ESR 38 5

g 2 mATE R

Fatdel LY G Famad LFipiset
éﬁﬁ%‘%Aﬁ,@wﬁjﬁw%~éA1¢;’w%%2@
BL T RF MY o X CRFATER O BB M e
%ﬁﬁ‘ﬁ%ﬁQ“~ﬁﬁf‘ﬁﬁf‘4bﬁ’”£??



=
4y
|
v
N
=
\
i
frt.
'
1\4
N
\r;r;ﬁ
\
N,
i
,\m

B o A5 7
ETIZLP &F > £3%2 F60F ~ F1LERT 2% (7 pd 7
Fl ¥ 2 BARE< A R A 2P A3 B MRS
iz w4 Ty
T'ﬁﬁpwl],fﬁﬁi%%iﬁi (-—r )BBQmUTBJz,;o—ﬁJ;E
2o RE R 2 e M2, 0 A FRUAREH e B
BE AT A | AL SARBHHIEFIERRET D T
F2EERAINAL T S F 0 IE N F10E T G B RS
A £ HEE2Z AP aMA JIE AElR~
%o S 5 J'l"‘”ﬁ 2= o mﬂS—ﬁ T £
a” B2 AL e MERIFIEEZMS AELR
oot Eg R F R R TTENT RS (R
TAANGZFHRA2Y ) CEHPLFF AT HE, B
2 Fer 1y ;54&]114 ) I ,;,$J54*”;U,r/ﬁré‘ﬂj
& 0 FMATIE 202 TR AR o AR L S

prul
—

_\‘\
‘\\

%ﬁﬁﬂé“w@‘Z@@%aTszﬁL%,gﬁgﬁg
HP R e f“n2ﬁ6nl4p:3ﬁ:># ) 13
B 1 16p % {72 8 ﬁ#hz%lm;%Zﬁ’EH 7wl
E2 % 0 A AZ RS é;]c‘jﬂgr’y-‘ka;ﬁkgyﬁa | R
B2 E RNWII3ET? 3P B % > pFERY 2P 2

3 B P BT HNGL H23EE3E > TR [ e adiEz
B B AR RV IBA 0 K o 4o E X B 2
FATEME Y o PR T e ) T AR HE MY A O R
Hajz s * ol > fod TG FHY po B8 THE
PR gAY G o P HBE s T ARG
Piop a0 Thed #rE LA B H RITEME | 0 M
A R 22 AR ﬂﬁﬂﬁ*a”@’@uaé
FAMETII2E67 16p BT 52 A& 42 $166F %278 21



TR - EEUERATEZ LS G FLaETRL
ELESREY - VA IRER TR p s N B L

(Eac L A @ pd Jf%fgémé%za"é' v (%A ¥
5191 ~197F ) » B w41 % 160F % 238 3L 2
R HE 2

(=) K’}l;/.l. % 4 %}’94 Age B s Je B B R B IR P s it
3 A

%Mﬁvﬁarmiﬁwaéi 0#% % 2
72 CRER A T2 S TOERTERE 2
‘ #é“(ﬁﬁi'&k"]ilf‘l_ﬁ
R % R e f iﬁmﬁ’%uﬂﬂﬁ%’fﬁgioﬁ%
P>t g Bk L 2 A R &% E 2 R RiEd (B
ﬁ'wagﬂﬁk’&wﬂuw%¥5W$w*$“ﬁﬁ B 7 5 A
-i%EéEHK’I ﬁ%~7%# AL Rz EarA 1040
B a2 R o T 2% fhiEpd #E2
A

\

BAE TR ﬁ%ﬁMﬁﬁiﬁ A2 B TR AR g 2
Bk

3R > Fje Y2 - HIEF 0 2D 74 Ai#—j,—g];ﬁﬁi.% :
FOR B R OTIR 2 R FE - 2R R RILR E AR

Ao EAEE 2 ARE S RApy ne o RPTE W 0 &
@{ﬁﬂ@ﬁﬁ@%%aﬁéﬁﬂ:wm@iiﬁm’ﬁ—&
I~ FEEAEF I MY RV BRR NP R ERETR
ziﬁ%ééﬁﬁﬁ%wﬁﬁﬁﬂi%SUP?’é%H?iﬁﬂ@
%%’Eﬁﬁéﬁﬁgﬁﬁ*iﬁqﬁgﬁm T AF T 2
ERRIER S PRI R ER R UL A B
Lkt B 42T ,t,@ AR e AN ARG

Hpo #fwm%m@yw'*ﬂﬂgﬁ(%iwié%1m~lm
?>’?§ﬁ B RFINIPE 0 DAL TR B AR

o
ﬂ%
-ks.\

211267 16p B & s 2 & 17 412 5 161F 5 278
‘%iﬁ%ﬂm’}ww#ﬁjﬁﬁmiéaﬁﬁw%raggﬁ
WMz FAEE TR AE FA) 0 UREAERY L o

s~ RE AR B E S A F 0 3R 0 R
HAT G BT R A THAET R Y s

z

4

£mA



o

1=
-

RS el
SEMAML T I RE B2 SRR S TRRES B4
BARTARBIEF G oA L3 F @ F o i T Fessr
HBEBML LALLMl L MA I T 2
LR e MR E KA - 70 A RS
PRATEL w o TR P MELE R IR % TR AT 2
ié”f;éﬁﬁlgz’&&\ﬂwﬁi7li’ﬁﬁ£;b%%
FREFZ ARSI eEd > P FMEAN AR EY Barh
mPEE o R AR B AFA A ofE o UEREH B4 ¥
BB R ¥+ g A i = bz Tg V2 awﬁﬂf"ﬁﬁf}:‘ (Ed ES
iy A2 gAY %%m£>,¢$%¢%ﬁ$£ﬁ%?
$o LEE p ERBE E 2 adER o TR T RS
SEF R v 4R 4~2@%%£1@%% A BT A
WAEF A T2 1088 paed B FEEARRL - 75k
At i N =

e 2] BAR £4rL 2 om0 8 ,T};,‘._:.Jﬁgrun\
%%%WW“iﬁEﬁﬁo
S~ iRAE PR H3690F B 19E L~ % 3640F ~ %2732 1
%%Mﬁilﬁmé‘w%ﬁiﬁh\o
M AERERBT BARRATT O RBT AV AR 2
7 o
1y = 12
MNEF L N FHEE

™
Lt
gL
N+

{

& =k W
grd

4k

Rk T

N N

{
Mt AFEPRE R NER o
doA PRATA > BN TR FEE 200 P A R R
hfot P PRI K A BN RATF3R(20 P P A BRAt IR %
(B PR EA2ATMEA) T i b & o
FEF AR
A

31 2

i = 113 = 12

(\.'3
E



B w GRB AR ¥ 145E)

TR SRR ATINRR T A F 0 mTE T G S H AR
WOR E AT & o

RN P I EA

WZIRAEA) 0 R R AGE R SR B AT RE A2

% {25 5 3391% )
oy

—_—

E “;:.i’;l‘i_dﬁ ’ I/!; /{"l%&j&_%/k L ’ /k7‘
M o BbE T AL~ oA R 500 A T )

a 3E R FA T A E 2 ’?JJ’;—E\‘% A %E’"i;]%l/ P TR e
IR 2 AR e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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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6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玟卉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88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74號、第2478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柯玟卉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送達時，始得為之，若送達之處所雖然原係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但實際上已變更者，該原住居所即非應為送達之處所，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本件被告柯玟卉之戶籍地位於臺北市○○區，於原審審理時先陳明其居所位於基隆市○○區（參原審卷第33頁），於原審民國112年9月7日審理期日中，被告再陳明其改居住於新北市○○區，原本位於基隆市○○區之居所已未居住（參原審卷第111頁），則該基隆市○○區之地址即非屬應受送達處所。然原審於宣判後，僅就被告已陳明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進行送達，就被告之戶籍地及所陳明之新北市○○區居所，則均未予送達，此並經本院向原審確認屬實（參本院卷第183頁）。而原審固就被告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為寄存送達，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2日前往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八斗子派出所領取判決（參原審卷第149、150-1頁），然因該處非屬應受送達之處所，本不得對該處所為寄存送達，縱使被告已實際領取判決亦然，本件既未為合法送達，即無從起算上訴期間，被告雖遲至112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聲明上訴狀，仍應認合法提起上訴，應予敘明。
二、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決認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其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191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關於被告經原判決論罪科刑部分，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之罪等部分，先予敘明。
三、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洗錢防制法之比較新舊法：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查被告於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幫助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所犯洗錢罪之法定刑原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固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惟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洗錢防制法再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生效，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可見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係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顯係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應以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為有利。經整體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中已就幫助洗錢犯行為自白（參本院卷第191、197頁），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既係幫助他人犯罪，犯罪情節及惡性尚難逕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正犯為等同之評價，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其裁量必須滿足個案刑罰之目的，即罪刑相當之應報，並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矯正行為人之特別預防三者，故須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各款情形，以為量刑輕重之標準，罪刑相當部分，則於量定前，並應考量其他相類似個案之量刑結果，以維平等原則，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部分，則應考量比例原則，以防裁量權行使之恣意或怠惰行使，此乃量刑之內部界限，為審判實務所應恪遵，且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俾符合法律於量刑上授予法院得為裁量之目的。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中，業就所涉洗錢犯行皆予坦認（參本院卷第191、197頁），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且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犯行，尚得再依112年6月16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減其刑，原判決就上開減刑事由及與被告犯罪後態度相關之科刑輕重事項未及審酌，以致量刑難謂允當。
　㈡從而，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六、量刑：　
　　爰審酌被告草率將專有性甚強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復未能事先積極預防遭有心人士不法使用，非但因此幫助詐欺集團對各告訴人為詐欺取財犯行，所受財產上損害非微，更幫助將遭詐欺所匯入款項轉匯、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並使司法機關難以追查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之去向，行為誠有不該，足徵其法治觀念不足，惟念及其非屬整體犯行之主導或核心角色，且審酌其於本院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但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等所受損失並取得諒解，並考量被告另有侵占及竊盜之前科紀錄（侵占案件經宣告之緩刑期間尚未期滿），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再衡酌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兼衡被告所陳家中成員有父母、祖父母、2個妹妹及1個弟弟，未婚，無子女，現從事八大行業之工作等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科罰金如主文所示，且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八、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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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88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74號、第247

8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柯玟卉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

    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

    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

    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民事訴訟法第138

    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

    條、第137條送達時，始得為之，若送達之處所雖然原係應

    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但實際上已變更者，該原住居所即非應

    為送達之處所，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本件被告柯玟卉

    之戶籍地位於臺北市○○區，於原審審理時先陳明其居所位於

    基隆市○○區（參原審卷第33頁），於原審民國112年9月7日

    審理期日中，被告再陳明其改居住於新北市○○區，原本位於

    基隆市○○區之居所已未居住（參原審卷第111頁），則該基

    隆市○○區之地址即非屬應受送達處所。然原審於宣判後，僅

    就被告已陳明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進行送達，就被告之戶

    籍地及所陳明之新北市○○區居所，則均未予送達，此並經本

    院向原審確認屬實（參本院卷第183頁）。而原審固就被告

    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為寄存送達，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

    2日前往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八斗子派出所領取判決（參

    原審卷第149、150-1頁），然因該處非屬應受送達之處所，

    本不得對該處所為寄存送達，縱使被告已實際領取判決亦然

    ，本件既未為合法送達，即無從起算上訴期間，被告雖遲至

    112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聲明上訴狀，仍應認合法

    提起上訴，應予敘明。

二、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

    決認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

    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被告不

    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其上訴範圍

    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191頁），檢察官則未

    提起上訴，是關於被告經原判決論罪科刑部分，本院審理範

    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

    所犯之罪等部分，先予敘明。

三、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

    從輕量刑等語。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洗錢防制法之比較新舊法：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

    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

    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

    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

    舊法。查被告於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

    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

    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

    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

    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幫助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

    ，所犯洗錢罪之法定刑原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

    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

    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固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惟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者，減輕其刑。」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

    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洗錢防制

    法再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生效，將上

    開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其刑。」可見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

    用範圍，係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顯係將減輕

    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應以被告行為時即

    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為有

    利。經整體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

    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中已就幫助洗錢犯行為自白（參本院卷

    第191、197頁），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

　㈢被告既係幫助他人犯罪，犯罪情節及惡性尚難逕與實施詐欺

    取財及洗錢犯行之正犯為等同之評價，爰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法

    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

    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

    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

    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

    職權行使，其裁量必須滿足個案刑罰之目的，即罪刑相當之

    應報，並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矯正行為人之特別預防三者，

    故須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各款情形

    ，以為量刑輕重之標準，罪刑相當部分，則於量定前，並應

    考量其他相類似個案之量刑結果，以維平等原則，就一般預

    防、特別預防部分，則應考量比例原則，以防裁量權行使之

    恣意或怠惰行使，此乃量刑之內部界限，為審判實務所應恪

    遵，且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

    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俾符合

    法律於量刑上授予法院得為裁量之目的。被告於本院審理期

    日中，業就所涉洗錢犯行皆予坦認（參本院卷第191、197頁

    ），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且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犯行，

    尚得再依112年6月16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遞減其刑，原判決就上開減刑事由及與被告犯罪後態度相關

    之科刑輕重事項未及審酌，以致量刑難謂允當。

　㈡從而，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原

    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

六、量刑：　

　　爰審酌被告草率將專有性甚強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

    復未能事先積極預防遭有心人士不法使用，非但因此幫助詐

    欺集團對各告訴人為詐欺取財犯行，所受財產上損害非微，

    更幫助將遭詐欺所匯入款項轉匯、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

    犯罪所得去向，並使司法機關難以追查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之

    去向，行為誠有不該，足徵其法治觀念不足，惟念及其非屬

    整體犯行之主導或核心角色，且審酌其於本院審理中終知坦

    認犯行，但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等所受損失並

    取得諒解，並考量被告另有侵占及竊盜之前科紀錄（侵占案

    件經宣告之緩刑期間尚未期滿），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

    參，再衡酌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兼衡被告所陳家中

    成員有父母、祖父母、2個妹妹及1個弟弟，未婚，無子女，

    現從事八大行業之工作等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之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科罰金如主文所示，且就罰金部分

    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

    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八、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

    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6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柯玟卉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88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74號、第2478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柯玟卉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送達時，始得為之，若送達之處所雖然原係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但實際上已變更者，該原住居所即非應為送達之處所，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本件被告柯玟卉之戶籍地位於臺北市○○區，於原審審理時先陳明其居所位於基隆市○○區（參原審卷第33頁），於原審民國112年9月7日審理期日中，被告再陳明其改居住於新北市○○區，原本位於基隆市○○區之居所已未居住（參原審卷第111頁），則該基隆市○○區之地址即非屬應受送達處所。然原審於宣判後，僅就被告已陳明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進行送達，就被告之戶籍地及所陳明之新北市○○區居所，則均未予送達，此並經本院向原審確認屬實（參本院卷第183頁）。而原審固就被告未居住之基隆市○○區址為寄存送達，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2日前往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八斗子派出所領取判決（參原審卷第149、150-1頁），然因該處非屬應受送達之處所，本不得對該處所為寄存送達，縱使被告已實際領取判決亦然，本件既未為合法送達，即無從起算上訴期間，被告雖遲至112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聲明上訴狀，仍應認合法提起上訴，應予敘明。

二、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決認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其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191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關於被告經原判決論罪科刑部分，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所犯之罪等部分，先予敘明。

三、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洗錢防制法之比較新舊法：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查被告於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幫助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所犯洗錢罪之法定刑原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固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惟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洗錢防制法再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生效，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可見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係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顯係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應以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為有利。經整體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中已就幫助洗錢犯行為自白（參本院卷第191、197頁），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既係幫助他人犯罪，犯罪情節及惡性尚難逕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正犯為等同之評價，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其裁量必須滿足個案刑罰之目的，即罪刑相當之應報，並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矯正行為人之特別預防三者，故須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各款情形，以為量刑輕重之標準，罪刑相當部分，則於量定前，並應考量其他相類似個案之量刑結果，以維平等原則，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部分，則應考量比例原則，以防裁量權行使之恣意或怠惰行使，此乃量刑之內部界限，為審判實務所應恪遵，且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俾符合法律於量刑上授予法院得為裁量之目的。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中，業就所涉洗錢犯行皆予坦認（參本院卷第191、197頁），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且被告所涉幫助洗錢犯行，尚得再依112年6月16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減其刑，原判決就上開減刑事由及與被告犯罪後態度相關之科刑輕重事項未及審酌，以致量刑難謂允當。

　㈡從而，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六、量刑：　

　　爰審酌被告草率將專有性甚強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復未能事先積極預防遭有心人士不法使用，非但因此幫助詐欺集團對各告訴人為詐欺取財犯行，所受財產上損害非微，更幫助將遭詐欺所匯入款項轉匯、提領一空，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並使司法機關難以追查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之去向，行為誠有不該，足徵其法治觀念不足，惟念及其非屬整體犯行之主導或核心角色，且審酌其於本院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但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等所受損失並取得諒解，並考量被告另有侵占及竊盜之前科紀錄（侵占案件經宣告之緩刑期間尚未期滿），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再衡酌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兼衡被告所陳家中成員有父母、祖父母、2個妹妹及1個弟弟，未婚，無子女，現從事八大行業之工作等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科罰金如主文所示，且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八、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